
社團法人桃園市保母協會托育人員訓練班 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 日班第 期】 編號：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男 □女

學 歷
最高畢業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目前工作的職稱(必填) (例如您從事會計就填寫會計…等)

通訊處 □□□□□

聯絡電話
住宅： 公司：

手機：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 係

聯絡人手機

身 份 別 □一般身份 □新住民 □原住民 □身心障礙 □中低收入戶

婚 姻 狀態 □單身 □已婚
配偶

姓名

子女

人數
子 人 女 人

(必填) 請選擇其中一項打 必填

1.□ 您報名托育人員課程是為了求知識，成為親屬保母。

2.□ 您報名托育人員課程是為了轉職為居家、到宅托育人員。

3.□ 您報名托育人員課程是為了轉職到托嬰中心。

4.□ 您報名托育人員課程是為了考托育人員(保母)證照，為日後有機會使用。

實貼身分證正面 實貼身分證反面

請接下頁填寫



□我願遵守上課規定
取得結業證書辦法：

1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單科) 出席

率

18小時*80% = 15小時以上

2 嬰幼兒照護技術(術科實作) 100%(不能請假)

3 於課程期間為確保參訓人員課程品質，參訓人員之出勤考核規定(上課後 10分鐘

內需簽到及不可提早簽退)，未符合前述出勤考核者應辦理請假手續。

4 經受訓時數期滿並符合規定，且參加成績考核及格者(學科/術科成績以 60分為及

格標準)，核發「桃園市政府結業證書」。

5. 學員於參訓結業後只取得學分證書如(請假超過時數、成績未達標準)，應需符合作

業規定，於另一班次開課後完成補足(所缺課程之學分)，待此班次課程結束後，才

能申請補發結業證書。※(補修課程之學分以 1學分計算，費用另外計算)

6.上課期間不得帶小孩，以免影響其他學員權益。

7. 如颱風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或老師臨時調課，本班得調整課程表上課。

請持繳費正式收據至辦公室辦理退費手續。

□本人是高中職以上幼保、護理相關科系畢業，得免上托育人員核心課程，無異議自願付費上課。

遇不可抗拒事故(流行病

疫情、天災…等)

依據政府中央主管機關、人事行政局宣布停班而取消辦理課程，

依配合政策之收退費標準全額退費。

課程經調整後(未取消只是延期)要求退費者如下述方式:

開訓前(不含開課當日)辦

理退訓
1.開訓前(不含開課當日)辦理退訓，將會扣除手續費 5%。

已開訓辦理退訓

2.已開訓辦理退訓(含開課當日)，未逾訓練總時數 1/5課程時數，

退核定訓練費用 80%。

3.已開訓辦理退訓(含開課當日)，已逾 1/5或含 1/5 訓練總時數未

逾 1/3課程時數，退核定訓練費用 50%。

4.已開訓辦理退訓(含開課當日)，超過 1/3或含 1/3 課程時數，不

予退費。

□同意 □不同意
1.本人同意將個人填寫之基本資料提供「社團法人桃園市保母協會」報名使用，婦幼發展局特
定相關業務目的(如資料登錄、處理、輸出及輸入等及符合特目的之俥資料，蒐集、處理、利
用 )以從事專業訓練及就業輔導媒合服務之運用。

2.於必要時得婦幼發展局規定核准，委託適當相關機構組織合作辦理，依前述目的將個人資料
提供於第三人。

3.本單位非經本人同意或依其他法令或本約另有相關規定，不得將其個人各項資料提供給予第
三者使用。

※以上資料與權利說明及報名表內容也同意遵守規定請學員確認無誤同意簽名

※完成報名手續者請務必簽名，未簽名者則視同

未完成報名手續，由下一位人員遞補

申請人簽名：

(非本人者)

委託人簽名：


